
湖南信息学院文件
湘信院发〔2024〕7 号

关于印发《湖南信息学院机动车驾驶

培训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处室部委(中心)、二级学院、附属单位：

现将《湖南信息学院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

湖南信息学院

2024 年 4 月 30 日



湖南信息学院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

根据交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教练场管理办法

第二条 教练场地主要用于学员场地训练、教练车停放及学

员场地考核，必须保证车场秩序良好，训练安全并配备必要的消

防安全设备。

第三条 非教练车辆一律不得私自驶入教练场地，以免影响

学员正常训练。

第四条 教练车每天训练结束后按指定位置停放整齐，关好

车门，严禁乱停乱放。

第五条 教练车在场地训练时，教练员必须随车或现场指挥，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保证训练安全。场地训练结束时，教练员应

组织学员打扫场地，保持场地清洁卫生。

第六条 禁止任何人乱拆停放车上的机件或放油料，及乱拿

车上的备用物资。非训练期间，不得私自动用车辆。

第七条 按时开关教练场的照明灯，节约用电，消防设备要

由专人管理，定期更换，保证有效使用。



第三章 场地训练安全管理办法

第八条 严守场地训练安全操作规程，严格规范教学，认真

耐心地给予示范及分段讲解，同时给学员传授场地训练安全知识，

增强学员安全意识。

第九条 教练员应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特殊情况可委

托其他教练员暂时代为管理。场地训练时，其他学员应在车侧观

摩、休息，不允许在车辆前、后方停留，提倡在油门下方适当垫

置木砖控制油门。

第十条 学员操作时不得赤膊、吸烟、闲谈、穿拖鞋。

第十一条 因学员操作不当或车辆自身毛病引起的熄火、温

度过高等故障，一律停车修复，防止发生意外。

第十二条 严禁学校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任何人私自带人上

车训练，一经发现，严肃查处。

第十三条 因场地训练时教练员脱岗而引起的学员违反规定

和私自开车、转圈等，一经发现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产生的

所有后果将由主车教练员全部承担。

第四章 卫生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 成立由学校领导、办公室负责人、教练员等组成

的卫生管理小组，不定期对员工食堂、教练车、宿舍、教室、厕

所、场地进行卫生检查、评比，做到奖罚严明。

第十五条 划分责任区，固定责任人，按检查记录考评，经

常保持责任区无烟头、无痰迹、无蛛网、无杂物。



第十六条 讲究个人卫生，做到勤换衣服、勤洗被褥、勤理

发。做到衣冠整洁，仪容端正。

第十七条 注意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乱倒垃圾、乱泼污

水，不随地大小便，房前屋后排水畅通，厕所每天冲洗。

第十八条 每周五下午进行一次环境卫生大扫除。不定期进

行检查，对卫生责任区检查不达标者给予相应的处罚。

第五章 教练车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 教练车必须证件齐全有效，手续完备(包括参加

保险)。

第二十条 学员不准单独开车，凡因私自动用车辆发生意外，

一切责任由学员承担。

第二十一条 在训练中，如发生违章、事故等情况，学员不

得起哄和下车闹事，一律由教练员负责处理并及时报告学校机动

车驾驶培训中心相关负责人。

第二十二条 严禁车辆带病出车，车辆必须定期进行清洗、

紧固、调整、润滑等方面的保养，使车辆技术状况符合运行条件。

第二十三条 教练车的使用和派遣由教练员统一调度，任何

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动用或调换车辆，严禁相互拆零部件。

第二十四条 教练车按指定路线教练，不得随意改动，车辆

回场后必须在指定场地有序停放。

第二十五条 教练车常用工具必须配备完整，消防安全设备

齐全，技术性能良好，车容车貌整洁。



第二十六条 保持车况良好，教练员应精心维护车辆，严格

按操作规程操作，坚持每天安全检查，例行保养，保持车辆处于

良好的技术状态。

第二十七条 教练车不得搭载与训练无关的人员，不得搭载

任何与训练无关的物品。

第六章 车辆例行保养和修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 出车前检查

(一)检查机油、燃料、冷却水，检查各部位管道和接头有无

漏水、漏油。

(二)检查蓄电池及柱导线是否紧固，检查各部位线路有无

松脱。

(三)按要求启动后检查发动机和仪表的工作情况。

(四)检查灯光信号、喇叭、雨刮器的工作情况。

(五)检查制动器、离合器的工作情况，制动管路应无渗漏现象。

(六)检查和坚固轮胎，半轴、转动轴，中间轴承支架、钢板

弹簧等部件，检查轮胎气压是否符合规定。

第二十九条 行驶中检查

(一)检查制动鼓、变速器、差速器，温度不宜超过 60 摄氏度，

并无漏油现象。

(二)检查机油、冷却水液面高度，应无渗漏油现象。

(三)检查转向和制动装置的连接杠杆部位有无松脱现象。

(四)检查弹簧钢板有无折断，转动轴和螺栓母有无松动。



(五)检查轮胎外表及气压，消除胎面嵌入的石子、铁钉等尖

锐杂物。

第三十条 回场后保养

(一)清洁全车。

(二)检查照明、信号、雨刮器等工作状况。

(三)检查转向装置，制动装置各部位连接情况。

(四)按要求对各润滑部位进行润滑。

第三十一条 车辆修理

(一)根据车辆故障准确报修。

(二)修理期间驾驶员应在场监督修理，并在修理后进行检验，

不合格的进行返工修理。

第七章 教练员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 聘用办法。按机动车教练员资格规定聘用教练

员，坚持先考证后选用，公开招聘，公正选拔，公平待遇。

第三十三条 教练员必须服从统一管理，自觉遵守各项规章

制度，服从教学负责人的工作安排。

第三十四条 对学员操作练习耐心指导、科学施教，坚持示

范教学、模拟教学、情景教学相结合。

第三十五条 每期由教学负责人组织学员对教练员的培训计

划、执教能力、职业道德、廉洁自律等进行综合回访，结果存入

教练员个人档案。

第三十六条 学员考试合格率每月记录一次，结合考评确定



单位教学质量排名，每月公布一次，年终总评，实行末位淘汰制。

第三十七条 积极参加管理部门的各项培训。单位每年组织

不少于一次的驾驶操作培训交流会，交流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练

员的执教水平和综合素质。

第三十八条 建立档案。从执教开始，建立教练员个人纸质

档案和电子档案，纸质档案存入档案室。

第三十九条 变更(辞退)管理。教练员因故退出或变更单位，

应由个人申请，单位同意签章，再办理相关手续。因违反单位管

理制度情节严重、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及思想道德败坏等经查实

的教练员将上报行业管理部门，让其进入“黑名单榜”。

第四十条 教练员上岗前应认真学习《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

员管理办法》，领会其精神实质，工作期间不得违反。如有违反，

学校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将视违反情况给予警告、解聘、辞退等

处理。

第八章 学员管理办法

第四十一条 学籍管理。建立学员学籍卡，准确录入学员的

基本信息、理论培训记录、驾驶培训记录、教学日志编号、阶段

考核成绩等数据，对科目一、二、三考试成绩等进行全面记载,科

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的相关资料在结业考试后及时整理并存档。

第四十二条 学时管理。操作培训采用人脸识别系统计时，

学员无正当理由不得缺课，无故不到者将延期培训。

第四十三条 培训方式管理。驾驶操作培训以记时制为主，



在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培训，在不影响上课的情况下提前一

天与学校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预约好培训时间，确保规范训练。

第四十四条 学员因故不能按时完成规定学时的，应向学校

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提交书面申请，经同意后重新调整培训，对

无故不来训练者，延误责任自负。

第九章 廉政教学管理办法

第四十五条 不准以任何名义和理由向学员摊派和报销费用。

第四十六条 不准以任何名义和理由向学员推销商品。

第四十七条 不准向学员索要财物或故意刁难学员。

第四十八条 不准向学员借款、借物、乱收费。

第四十九条 不准赌博或变相赌博。

第五十条 不准接受学员吃请、带学员外出聚餐。

第五十一条 不准用教练车为自己或别人办私事。

第五十二条 凡收到学员反映教练员有违背廉政教学情况

的，查实后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一律辞退。对工作认真、

负责、维护学校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声誉，拒收学员钱物的，给

予奖励或表扬。

第十章 学员投诉受理办法

第五十三条 成立以学校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负责人为组长,

各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为副组长，学校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办公

室为日常受理处的工作小组，随时受理来访、来信、来电等各种



形式的学员投诉。

第五十四条 限时受诉处理，一般投诉在接访、信、电 2 个

工作日内予以明确处理答复，疑难投诉 10 个工作日内予以明确处

理答复。

第五十五条 学员对学校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投诉处理不满

意的可向交通行业管理部门投诉。

第五十六条 充分尊重投诉人要求，在查证过程中，对投诉

人的姓名不予公开，如教练员发生打击报复的立即予以辞退。

第五十七条 保护投诉人的切身利益。出现培训学时投诉属

实的，可及时补课；出现乱收费等违规现象属实的应立即退费；

出现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应立即报案处理。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湖南信息学院继

续教育学院机动车驾驶培训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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